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所得税 

  

第一节 所得税会计概述 

  

一、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所得税会计是会计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差异在所得税会

计核算中的具体体现。 

所得税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 

二、所得税会计核算的一般程序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确定资产负债表中除递延所得

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账

面价值。 

按照准则中对于资产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以

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确定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

的计税基础。 

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对于两者之

间存在的差异的，分析其性质，除准则规定的特殊情况

外，分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并乘以适

用的所得税税率，确定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

延所得税负债应有的金额，并与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

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相对比，确定当期应予以进一步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或应予以转销的

金额，即递延所得税。 



按照适用的税法规定计算确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按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确认当期应纳所得税，即当期所得税。 

确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

税之和（差）。 

  

第二节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 

  

一、资产的计税基础 

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纳税利益中可以抵扣的金

额。 

即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税

前扣除的金额。 

（一）固定资产 

以各种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初始确认时按照会计准

则规定的入账价值基本上是税法认可的，即取得时的账面

价值一般等于计税基础。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主要产生于折

旧方法、折旧年限、资产减值准备。 

【例一】固定资产 

  某上市公司 2007 年年末以 600 万元购入一项生产用固

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为 20 年，按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

净残值为 0。假设税法规定的折旧方法、年限及净残值与会



计规定相同，2008 年年未企业对该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 100 万元。 

       2007 年末账面价值=600 万元 

2007 年末计税基础=600 万元 

 2008 年末账面价值=470 万元 

 2008 年末计税基础=570 万元 

（二）无形资产 

税法规定，企业发生内部研究开发支出可税前扣除。 

会计与税收的差异主要产生于无形资产是否需要摊销

及无形资产减值的提取。 

【例二】无形资产 

  某上市企业 2007 年发生研究开发支出 2000 万元，其

中研究阶段支出 400 万元，开发阶段支出 1600 万元，期末

达到预定用途。符合资本化条件支出 1200 万元。税法规定

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可按 150%加计扣出。 

    2007 年末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1200 万元     

2007 年末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0 

当期按税法规定税前扣除=3000 万元 

（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税法规定，企业以公允价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金融

负债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处置取得的价款



扣除其历史成本或以历史为基础确定的处置成本后的差额

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 

金融资产在某一会计期末的计税基础为取得成本，会

造成在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下，该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例三】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8 年 10 月 3 日，某上市公司自证券公司取得一项权

益性投资，支付价款 1600 万元，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

算。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权益性投资的市价为 1760 万

元。假定税法规定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公允价

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待出售时一并计算应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 

   账面价值=1760 万元 

计税基础=1600 万元 

（四）长期股权投资 

税法中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并没有权益法的概念，所以

如果按照会计准则按权益法核算，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会产生差异。 

1、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按照持股

比例计算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情况

下，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为当期

损益。按照税法规定并不要求对其成本进行调整，计税基

础维持原取得成本不变，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会产生差

异。 



2、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3、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其他权益的变化 

（五）其他资产 

企业持有的其他资产，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定不

同，可能造成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存在差异。 

例如：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模式）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存货（减值） 

¨�开办费 

【例四】应收账款 

  某上市公司 2007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6000

万元，该公司期末对应收账款计提了 600 万元的坏账准

备。适用税法规定，按照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 5%0 允许税

前扣除，假定该公司期初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的余额均为

0。 

   账面价值=5400 万元 

    计税基础=5970 万元 

   二、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定可

予税前抵扣的金额 



（一）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售后服务等原因确认的预

计负债 

按照或有事项准则规定，企业对于预计提供售后服务

将发生的满足有关确认条件时，销售当期即应确认为费

用，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 

税法规定，与销售相关的支出应于发生时税前扣除，

未发生之前不得税前扣除。 

【例五】预计负债 

  某企业 2007 年因销售产品承诺提供 3 年保修服务，在

当年度利润表中确认了 400 万元的销售费用，同时确认为

预计负债，当年未发生任何保修支出。假定按税法规定，

与产品售后服务相关的费用在实际发生时允许税前扣除。 

 预计负债账面价值=400 万元 

预计负债计税基础=400-400=0 

（二）预收账款 

在某种条件下，因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

件未确认为收入的预收款项，按照税法规定应计入当期应

纳税所得额时，有关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为 0，即因其产生

时已经计算交纳了所得税，未来期间可以全额税前扣除。 

【例六】预收账款 

  某上市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0 日自客户收到一笔 200

万元合同预付款，因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将其作为预收

账款核算。假定按照税法规定，该款项应于取得当期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交纳所得税。 



  预收账款账面价值=200 万元 

  预收账款计税基础=200-200=0 

（三）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能够产生递延所得税的原因是由于企业

计提了日后将要支付的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给予

的各种子形式的报酬及以其他相关支出均应作为企业的成

本费用，在未支付之前确认为负债。 

税法规定未实际支付前不得税前扣除的职工薪酬，如

果企业作为成本费用处理，实际支付时税法允许税前扣除

时，即形成差异。 

（四）其他负债 

企业的其他负债,如应交的罚款和滞纳金等，在尚未支

付前按会计规定确认为费用，同时确认为负债反映。 

税法规定，企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罚款和滞纳金不

得税前扣除，无论发生在当期还是以后各期。 

【例七】其他负债 

某上市公司 2007 年 12 月因违反当地环保法规的规

定，接到环保部门罚款 2万元的通知，至 12 月 31 日，该

项罚款尚未支付，公司将此罚款列为其他应交款核算。 

    其他应交款账面价值=2 万元 

    其他应交款计税基础=2-0=2 万元 

  三、特殊交易或事项中产生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确

定 



对于企业合并的税收处理。 

被合并企业接受按公允价值转让、处置全部资产，计

算资产的转让所得，依法交纳所得税。 

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的有关资产，计税时可以按

经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计税成本。 

四、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

不同产生的差额。 

由于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了

在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的期间内，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或减少，并导致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增加或者减少的情

况，形成企业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将导致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和

应交所得税的增加。 

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将导致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和

应交所得税的减少。 

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三）特殊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未作为资产、负债确认的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但

按税法规定能够确定其计税基础的，其账面价值 0与计税

基础之间的差异也构成暂时性差异。例如：开办费、广告

费等。 

可抵扣亏损及税款抵减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三节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一、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递延所得税负债产生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因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转回期间交增加企业的应纳税

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导致企业的经济利益流出，在其发

生的当期，构成企业应支付税金的义务，应作为负债确

认。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与计税基础之间

的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一）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除所得税准则中明确规定可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

情况外，企业对于所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应确认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差异。 

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特殊情况，例如商誉等。 

【例八】：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2008 年 10 月 3 日，某上市公司自证券公司取得一项权

益性投资，支付价款 1600 万元，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



算。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权益性投资的市价为 1760 万

元。按税法规定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公允价值

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待出售时一并计算应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的金额。 

         账面价值=1760 万元 

         计税基础=1600 万元 

 应将差额 160 万元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所得税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根据适用税法

规定，按照预期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即递延

所得税负债应以相关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按照科法

规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量。 

无论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如何，准则中规定递延所得

税负债不要求折现。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递延所得阁资产产生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在估计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

得额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时，应当以很可能取得

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

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一般原则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应当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

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对于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投资相关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满足一是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

能转回，二是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应纳税所得额。 

对于按照税法规定可经结转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和

税款抵减，应视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量 

适用税率的确定。应当以预期收回该资产期间的适用

所得税税率为基础计算确定。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值。对于预期无法实现的部分，

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除原确认时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其减记金额亦应计入所有者

权益外，其他的情况应增加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三、特定交易或事项中涉及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所得税，

例如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中进入到所有者

权中的事项，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应借记或贷记资本

公积科目。 

【例九】计入权益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 

  某上市企业持有的某项持有待售金融资产，成本为 200

万元，2007 年期末，按照公允价值 240 万元计量，2008 年

期末其公允价值为 220 万元。 



借：持有待售金融资产      40 

贷：资本公积          40 

借：资本公积          13.2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3.20 

借：资本公积          20 

贷：持有待售金融资产          20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6.60 

贷：资本公积          6.60 

  

四、适用税率变化对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的影响 

因适用税收法规的变化，导致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适

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量。 

除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相关的调整金额应计入所有者

权益以外，其他情况下因税率变化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调整金额应确认为变化当期的所得税

费用。 

  

第四节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一、当期所得税 



是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

交易和事项，应交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金额。 

当期所得税应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计算确定。 

二、递延所得税 

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的应于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期末应有的金额相对于原已确认的

金额之间的差额。 

递延所得税=（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

负债）- （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例十九】所得税费用 

  某上市公司 2007 年度利润总额为 2400 万元，该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不存在余

额。与所得税核算有关情况如下： 

   1、2007 年发生招待费用 200 万元，当年营业收入 2

亿元。            

2、向关联企业捐赠 400 万元，按税法规定不得税前扣

除。 

  3、当年度发生开办费 100 万元，按税法规定 5 年摊

销。 

   4、违反环保规定支付罚款 200 万元。 

  5、期末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60 万元的存货跌价准

备。 



  6、2007 年 2 月购入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购买成本

100 万元，年末公允价值 150 万元。 

  7、2007 年 4 月购入一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成本

200 万元，年末公允价值 220 万元。 

  8、2007 年发生广告费用 5000 万元。 

       

第五节 新旧比较与衔接 

  

一、新旧比较 

原制度规定企业可以选择应付税款法或以利润表为基

础的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

税 

二、新旧衔接 

在首次执行日，企业首先调整相关资产、负债的账面

价值，以资产、负债调整后的账面价值为基础，比较其与

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对于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

得税资产，有关影响相应调整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企业在首次执行日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

税负债时，应以现行的国家有关的税收法规为基础确定适

用税率。 

首次执行日，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和亏

损的税款抵减，应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



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同时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